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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的角色和職能 

 

本銀行董事會對本銀行之監督、領導、營運及財務健全負有最終責任。董事會在履

行其責任時，積極參與本銀行的事務，並了解本銀行在其業務及經營環境方面的重

大變動。董事會誠實忠誠地，在掌握充分資料及審慎行事的基礎上，以本銀行的利

益基礎及考慮到股東、存戶與其他相關持份者的合法權益後，作出適當的決定。 

 

董事會具備適當之經驗、能力及個人特質（包括專業水平及誠信），以適當及有效

地履行其職責。此外，整體董事會對本銀行進行的每項主要業務及相關風險有足夠

的認識及專門知識，以確保有效管治及監察。 

 

根據董事會的職權範圍，董事會的主要職責包括： 

 

• 集團目標與策略的制定及監察 

• 審批年度預算及業務計劃，以及監察表現及執行計劃 

• 監察環境、社會及管治以及氣候相關策略的制定及實施 

• 建立及監察風險管治 

• 高層管理人員的委任及監察，以及確定管理層稱職勝任 

• 確立企業價值觀及標準 

• 監察薪酬政策 

• 確保適當及具透明度的企業架構 

• 確保有效之審計及內部監控 

• 確保本銀行具備適當有效之架構、運作及風險管理 

• 涉及主要股東或任何董事有利益衝突之交易 

• 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非本銀行日常業務或運作之項目）、投資及業務重組 

• 重大及長期的資本項目 

• 授與權力予董事會轄下之委員會或個別董事（就批准指定交易而言） 

• 於董事會批准之風險架構及額度下，授與權力及責任予高層管理人員按與本銀行

目標及策略一致之基礎上管理本銀行及其附屬公司之日常業務及事務 

• 委任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 

• 適當地積極參與行政總裁及其他主要高層行政人員的接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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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每年召開最少4次會議。此外，在有需要時會召開董事會特別會議。董事會及

董事會轄下之委員會之定期會議的日期於之前一年已預定，提供充分通知以便各董

事安排抽空出席。於召開董事會特別會議時亦會發出合理通知。會議議程內容均在

事前諮詢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意見後確認而制定。所有董事會會議由董事親身出席

或透過其他電子通訊設備積極參與。 


